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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物聯網市場在全球已經逐漸發燒，主

要國家、國際領導廠商都積極在各領域布局，建請行政院在

產業推動過程中，設定明確的產業發展目標加以管考，其他

部會則就其主要職能加以協助，尤其主管部會最為熟知其轄

下行業之法規最窒礙難行之處，若由其來主導解決振興產業

所面臨的各種法規限制，才有機會翻轉目前因權責不明而造

成產業停滯不前的狀況。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發會主委陳添枝近期拜會企業了解產業動態，他表示這趟學習之旅發現企業已慢慢往物

聯網的方向在走，相當值得鼓勵。他認為物聯網應用範圍極廣，美歐國家多以「車聯網」

為優先切入點，台灣會參與，但國內汽車工業不強、數量也不夠龐大，因此應朝向醫療、

教育、節能等小領域應用層面，政府也會提供物聯網的實驗平台，並以此作為亞洲矽谷計

畫的重點工作項目。 

二、物聯網市場在全球已經逐漸發燒，主要國家、國際領導廠商都積極在各領域布局，幾乎食

衣（醫）住行育樂生活各層面，以及工業物聯網的範疇都已有重量級廠商及新創企業投入

。看似機會無窮的各類多元市場，以台灣的產業基礎及資源稟賦，究竟應該聚焦在何處才

有機會差異化？如何推動才能在最短時間內看到成效？恐怕是現階段政府最該費神的議題

。 

三、車聯網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台灣在車用電子零組件上已有很好的基礎，應不會缺席。但

因國內汽車工業基礎並不強，很難提供資源進行先進的研發與市場試煉，因此在優先順序

上，或許應考慮投入醫療、教育及節能等方面。就資源基礎優勢的建立與展望而言，醫療

及教育領域的確是國內可以充分發揮的領域，若真的可以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相信以台灣

世界級的醫療技術及服務水準，加上過去資通訊產業的優勢，絕對可以創新出頂尖的全球

醫療物聯網的產品與服務。 

四、不過話說回來，結合台灣既有的領域，加上原有的資通訊產業優勢，共同發展垂直行業的

解決方案，這樣的想法與呼籲已見之多年，且產官學研各界都有一致共識，但為何仍在原

地踏步，未見任何大幅度的進展？究其根源，主要還是在於產業推動主體及法規制度的問

題。 

五、以產業推動主體而言，過去每當在檢討經濟及產業困境時，各界矛頭多指向經濟部及國發

會，其他部會多置身事外。大家應該都同意，經濟發展並非經濟部及國發會獨有之任務，

而是行政院所有部會需要共同承擔的責任，甚至有些非經建部門，其功能及主管職責更直

接影響著經濟發展，但這些部會對產業的發展似乎都無感。 

六、事實上，為了改善這樣的情況，政府在法律上也做了一些調整。以民國 99 年立法通過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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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創新條例為例，內容指出在企業投入創新活動、產業人才資源發展、資金協助、產業投

資、產業永續發展環境及土地提供等各方面，政府應提出具體措施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內

容明訂條例公布施行後一年內，行政院應提出產業發展綱領，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則應訂定產業發展方向及產業發展計畫，地方政府得訂定地方產業發展策略。究其立法精

神，應在於澈底轉換中央有些部會過去皆以監管產業為己任的思路，例如金融、電信、醫

療、教育、農業等，同時賦予產業發展之政策任務。當然，也期許各級地方政府能夠在產

業振興上扮演應有的角色。 

七、因此，只要政府能夠依法行政，醫療服務產業由衛福部擔綱產業發展的主體，教育服務業

則由教育部負責推動，金融、電信產業亦復如是。在產業推動過程中，並設定明確的產業

發展目標加以管考，其他部會則就其主要職能加以協助，尤其主管部會最為熟知其轄下行

業之法規最窒礙難行之處，若由其來主導解決振興產業所面臨的各種法規限制，才有機會

翻轉目前因權責不明而造成產業停滯不前的狀況，陳主委所提的醫療、教育及節能物聯網

的應用才有機會在台灣實現，而其成果才有可能進一步在世界市場上發光發熱。 

（一五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計畫

出爐之前，金管會於本月積極舉辦金融業與科技業的交流座

談，希望能為早前公布的十大金融科技（FINTECH）計畫蒐

集多方意見，要求行政院應朝著打破既有框架的方向規劃，

在力促傳統金融業者將服務數位化之餘，也盡力優化法制等

經營環境，才能協助有志從事金融創新者，於科技應用與金

融服務需求兩者間，發想各種可能，找出足以引領時代的數

位化金融趨勢。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在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計畫出爐之前，金管會於本月積極舉辦金融業與科技業

的交流座談，希望能為早前公布的十大金融科技（FINTECH）計畫蒐集多方意見，以免因

「閉門造車」而再度引發前幾年官方和民間為第三方支付機制運作爭議不休的覆轍。此舉

立意甚佳，但能否有實效，讓提供 FINTECH 服務的業者可在優化的制度架構下，進行各種

創新與突破，尚有待觀察。 

二、尤其是當前台灣官方的 FINTECH 發展思維，或為求防微杜漸之便，或因未領略相關創新的

本質，以致於多從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別出發，較偏向金融數位化的模式。相較之下

，國外的 FINTECH 發展則是既要讓傳統金融業擁抱新科技，亦要打破框架，海納數位化金

融，即網路原生性金融服務所帶來的破壞式創新，以利整體金融服務產業的劃時代發展。 

三、就金融產業發展至今的成熟樣態來看，理應無網路原生性金融服務發展的空間，但其找到


